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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背景

 AUTONUMOUT 
上訴法人香港航空有限公司(“上訴人”)在裁判法院被票控三‍項「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工資期完結後七天內支付工資」控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第 23及63C 條，及一‍項「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僱傭合約終止後七天內支付工資」控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第 25及63C 條。上訴人否認全部控罪，經審訊後，被裁定四‍項控罪罪名成立，每項控罪被罰款6,000 元。上訴人不服，在本庭上訴要求推翻定罪裁決。

 AUTONUMOUT 
上訴人在原審時並無律師代表，但委派了一位姓‍黎的女士代表公司出席聆訊。

 AUTONUMOUT 
控方案情指控方第‍一證人Gilson C. Benetti先生曾以合約方式受僱於上訴人，被解僱前他的職位是「General Manager, Flying」。四‍項傳票案發時他的合約月薪為港幣135,000 元，工資期為一個公曆月，發薪日在每月的28 日。

 AUTONUMOUT 
控方指稱BENETTI 先生在2009 年4 月3 日被上訴人解僱 ，在此之前四‍個月，即2009 年1 月至2009 年4 月間，上訴人每月都少付控方證人27,000 元薪金，即在傳票所指四個工資期，上訴人每月都只獲發工資108,000 元。控方又指證人從來沒有同意接受任何減薪的安排，因此上訴人是在故意及無合理辯解情況下干犯了傳票所指的四‍項控罪。

 AUTONUMOUT 
原審時上訴人傳召了任職公司為「Head of Safety (Acting)」的Simon Wu先生作供。他指在2008 年12 月底，因公司當時的財政狀況備受壓力，資方便與受僱於公司的機師安排了一個無薪假期的諮詢會議。Mr Wu指由於控方證人的職位是屬於公司內的管理階層，因此他亦有責任向公司僱員推動自動減薪計劃。會議中資方曾提到管理階層亦會受到減薪計劃的影響。

 AUTONUMOUT 
根據Mr Wu的證供 ，控方證人在會議上及直至4 月份被解僱之前都沒有明確提出反對減薪的建議。其後在2009 年4 月30 日，‍即控方證人被公司解僱後一個星期，他才向公司以書面方式指出他從來沒有同意上訴人的減薪安排。基於控方證人4 月30 日前的行為，Mr Wu認為公司有理由相信控方證人已同意了公司自12 月後的自動減薪安排，上訴人並以此作為上訴人對控罪是屬於非故意事件及合理的辯解。

 AUTONUMOUT 
Mr Wu又強調如有個別員工表示不願意接受公司的計劃，他們都不會被減薪，也不會被公司開除。他又證實控方證人從來沒有通過口頭或書面方式同意接受公司減薪的安排。

 AUTONUMOUT 
在裁斷陳述書第 13 段，裁判官陳述了他的裁決理據：

「…..本席接納控方証人的証供，事發時正如其所述。無論如何，不論控方証人在減薪多少時間之後提出反對，而本案控方証人在幾個月後提出反對亦不是很久的時間，只要他無同意過減薪，亦不論他的僱傭合約訂明修改是否要雙方書面同意與否，上訴公司是不可以單方面實行減薪，上訴公司沒有付足原有薪金給控方証人，所以，上訴公司是有違反各傳票所指之控罪，上訴公司亦無合理辯解。」
 AUTONUMOUT 
裁判官認為控方證人的證供非常清晰，作供時毫無迴避，直接了當，並在盤問下也未受動搖。

上訴理由

 AUTONUMOUT 
代表上訴人出席上訴聆訊的林大律師提出了四點上訴理據。第‍一是指原審裁判官只專注考慮上訴人是否有合理辯解，而忽略了上訴人是否在故意的情況下而干犯了控罪。第‍二是指原審法官沒有排斥或拒絕接納辯方證人的證供，因此整個裁決沒有全面考慮辯方提出的證據和論點是足以構成法例下的免責辯護理由。第‍三是指原審裁判官忽略了上訴人是否有錯誤但誠實地相信有減薪的依據而構成辯護理由。最後是指控方並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成功舉證上訴人的刑責。
 AUTONUMOUT 
第‍一項上訴理由指稱裁判官忽略或沒有充分考慮上訴人是否在故意的情況下，干犯了四‍項控罪。《僱傭條例》63C訂明：
「任何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下違反第 23 條……即屬犯罪……。」[本席強調]

 AUTONUMOUT 
本案的證物 A「雙方承認事實」第 3 段列明，控方證人案發時的月薪是135,000 元。但實際情況是證人自2009 年1 月1 日至被解僱時4 月30 日，每個月都被扣除27,000 元 ，即每月只獲發108,000 元薪金，糧單上清楚顯示被扣除的金額為薪金調整(adjustment)。

 AUTONUMOUT 
又根據2009 年5 月7 日上訴人發給控方證人的解僱信中，控方證人4 月份亦只獲發108,000 元的薪金。由此可見上訴人必定是在明知和故意的情況下指示公司人事部和會計部下調了證人該四‍個月的月薪。本案的文件證物和辯方證人的證供都明確地顯示了上訴人是在知情的情況下 ，主動地下調了控方證人的薪金。本席認為第‍一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AUTONUMOUT 
第‍二和第三點上訴理由可一併處理。第二點理由批評裁判官沒有排斥或拒絕接受辯方證人的證供，因此便沒有全面考慮辯方提出的證供和證據是否足以構成法定的免責辯護理由。第‍三點理由是指裁判官忽略了上訴人是否有錯誤而誠實地相信有減薪的依據而構成辯護理由。

 AUTONUMOUT 
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 7、8和第 9 段已清楚地考慮和分析辯方證人的證供。
 AUTONUMOUT 
本案的關鍵是在乎控方能否證明上訴人是否在故意及在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干犯了四‍項控罪，裁判官是毋須拒絕接納上訴人的證供才能把上訴人定罪，因為裁判官認為不論控方證人在減薪多少時間後才提出反對，只要他沒有同意過減薪，上訴人便不可以單方面調整薪金。

 AUTONUMOUT 
本席認為裁判官作出結論時，他必然曾考慮控方證物P6一份名為“Employment Agreement (EA0107)”的內容，該合約是經由上訴人和控方證人雙方簽署。合約中第 17 段名為Entire Agreement的條款列明：

“… This Agreement constitutes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hereto in respect of employment and there are no other terms other than those contained herein.  No variation hereof shall be deemed valid unless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the parties hereto and no discharge of the terms hereof shall be deemed valid unless by full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hereto or by a written waiver signed by the party waiving the obligation set forth herein. …”
上述條文清楚列明除非雙方以書面同意及簽名作實，否則任何更改合約內容的行為均屬無效。

 AUTONUMOUT 
其後在2008 年4 月2 日一份名為“New Salary Structure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的文件中，上訴人的月薪被上調至130,000 元，在信件的末段註明：

“Save the variations as aforesaid,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your current employment remain unchanged and are in full effect in all respects.”
該文件並由上訴人的General Manager,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Pauline Kee及控方第‍一證人簽名作實。

 AUTONUMOUT 
換句話說，上述的文件亦保留了如合約有任何改動的話，必須要雙方以書面簽名作實方可生效的條款。再者，Mr Wu在接受控方盤問時亦同意控方證人從來沒有以口頭或書面同意公司可扣減他的薪金。而Mr Wu亦同意根據僱員合約，任何更改僱用細節都需要雙方同意簽署方可實行。

 AUTONUMOUT 
辯方證人Mr Wu又多次指稱，因為控方證人沒有反對公司就薪金下調建議，並且在2009 年1 月至4 月期間，即使每月少收了27,000 元的工資，亦沒有提出異議，所以公司便有充分理由相信控方證人經已同意薪金下調的安排。本席認為辯方證人的說法明顯是忽視和違反了僱員合約內的“Entire Agreement”的條款。既然條款規定任何改動都均需要雙方書面及簽名作實，本席並不明白為何公司方面能夠持有與合約內容相違背的看法。

 AUTONUMOUT 
再者，證物P8顯示在2008 年12 月31 日，上訴人公司與受僱的機師建議的無薪假期的安排會議中，幻燈片的標題是：

“Flight Operations, Proposal for ‘No Pay Leave’ Schem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見上訴宗卷第 71 頁)
會議的目的只是向機師們提出減薪的建議，至於是否接納建議當然是個別與會人士作出的個人決定。根據Mr Wu的證供，公司有部份員工拒絕接納減薪建議，而即使如此，他們亦沒有被公司解僱。本席認為上訴人不能依賴一個標題為「建議」的會議題目和沒有提出反對，便硬要認定為控方證人已接納了減薪的安排。

 AUTONUMOUT 
上訴人亦依賴在2009 年1 月12 日公司向控方證人發出的信件，該信件的標題為“Salary Adjustment”(即薪金調整)。其內容的重點如下：

“Under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the Company is now inviting you voluntarily to consider a downward reduction of your basic monthly salary by 20% with effect from 01 January 2009.  The revised salary will be HK$108,000 per month.” [本席強調]
上訴人的論點似乎是公司已從上述信件中通知證人自1 月開始，他的薪金已被下調為每月港幣108,000 元。這個立場顯然和信中的內容不符。信中的原文是：

“… the Company is now inviting you voluntarily to consider a downward reduction …”
公司邀請受件人(控方證人)自願考慮下調薪金。信中並沒有明確地要他必須接受自動減薪的安排。即使控方證人接受了該項邀請，極其量他的責任只是需要考慮減薪而已。審訊時證供顯示控方證人從沒有就此信件作出回覆，他的行為在法律上的後果當然是控方證人拒絕考慮薪金向下調整，何來能夠被公司認定成為控方證人已同意自動減薪！

 AUTONUMOUT 
控方證人既然選擇不回覆上訴人在2009 年1 月12 日要求控方證人自願考慮薪金下調的信件，這正好證明了控方證人決定了選擇對薪金下調的建議不作回應。信件的內容亦沒有註明要求控方證人限時答覆，否則便作為答應薪金下調安排的條款。上訴人硬要把控方證人不作回應的行為和在1 月至4 月期間接受了下調後的月薪而作為他已同意減薪，這明顯是與控方證人在2009 年4 月6 日(證物P-11)給上訴人的信件內容不符。

 AUTONUMOUT 
4 月6 日的信件內容如下：
“…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deducted from my January, February and March 2009 salaries is HK$81,000.00 (eighty one thousand Hong Kong Dollars).  


I understand this measure as an unreasonable variation of contract taken by Hong Kong Airlines Ltd.  Without my approval and supposed to be voluntary what was not, for this reason, I hereby request the payment of the amount due immediately.  


In addition I want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not signed any kind of change in our employment agreement and I do not agree with any further reductions in my salaries or contract variation or amendment.”
證人在信中更要求上訴人立即補回扣除薪金的差額。令人奇怪的是上訴人收到了這封信之後，並沒有就信件中的內容作出任何回應，並在4 月份繼續維持下調控方證人的薪金至108,000。既然證人已表明了他反對減薪，為何上訴人還堅持相信證人早已同意減薪的說法。

 AUTONUMOUT 
其後在5 月7 日控方證人遭解僱時，他在解僱通知書上以文字方式向公司重申他從來沒有接受薪金下調的安排。即使如此，上訴人仍硬要把控方證人的行為說成是已經接納了公司下調薪金的方案，是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並與本案的文件證供不乎。

 AUTONUMOUT 
在本案而言，裁判官判案時必然考慮到當上訴人拒絕履行合約上按月支付全數薪金給控方證人的責任，並單方面進行了減薪，更反指僱員因沒有清楚提出反對的情況下，便等同接納了減薪的安排，這種行為簡直是強詞奪理，令合約的精神盪然無存。

 AUTONUMOUT 
本席裁定第‍二及第‍三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AUTONUMOUT 
第‍四項上訴理由是指本案控方案情及證據並非屹立不倒，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成功舉證四‍項傳票的刑責。

 AUTONUMOUT 
本席認為在整個審訊的過程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控方證人曾經表示接受薪金下調的安排。上訴人只是透過12 月的會議向員工建議一個減薪的方案，並沒有規定員工必須要接受減薪的安排。再者，1 月12 日發給控方證人的信件的內容只是公司方面邀請控方證人自願考慮減薪的方案，而不是要求他接受方案。以上的種種，並不能有效地更改僱員合約中上訴人須要支付控方證人每月135,000 元薪金的責任。

 AUTONUMOUT 
裁判官經已考慮本案每張傳票的刑責元素及法例上賦予上訴人的免責辯護理由，裁判官在處理本案四‍張傳票方法，並無犯錯。第‍四項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
 AUTONUMOUT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撤銷上訴人就四‍張傳票的定罪上訴，並維持原審裁判官定罪的裁決。


(彭鍵基)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控方：由律政司檢控官陳冰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由何和禮律師行轉聘林沙文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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